附件4
芒市临时摊点经营承诺书

一、实行临时经营卫生管理责任制，临时摊位经营者必须保证经营场地干净整洁，建立清洁卫生机制。坚持“谁产生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由商贩摊主负责维持摊区环境卫生，禁止随意乱扔垃圾，收摊后确保经营场地整洁干净，不得发生有损园林绿化、市政公用设施、噪音扰民、侵占盲道、消防通道等违法行为，违者将给予处罚并取消经营资格。

二、经营者经营时应保留一定的人行通道，不得影响行人、车辆的安全通行，不得占用盲道区和消防通道。

三、临时摊位不得设置固定式地上附属设施，不得损坏人行道及公共附属设施，户外遮阳伞统一为长方形咖啡色。

四、经营户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遵守社会公德，保证诚信经营、合法经营、文明经营，不得经营假冒伪劣和有毒有害商品及不合格食品，不得使用高音喇叭叫卖，经营销售的食品须符合国家有关食品安全规定，根据“禁白限塑”的相关要求，严禁使用不合规格的塑料制品作为商品和食品包装袋，自觉服从城市管理、市场监督、卫生防疫、消防、公安等部门执法人员的监督检查管理，情节恶劣的，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并清退市场。

五、按要求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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